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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城区限制黄标车行驶的通告

渝府发〔2013〕56号

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国务院批准的《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“十
二五”规划》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以及《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》《重庆
市“蓝天行动”实施方案（2013―2017年）》的规定，市政府决定在主城区对黄标车采取
限制通行区域和通行时间的交通管制措施。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本通告所指黄标车，是指已取得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、但达不到国Ⅰ排放标
准的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和国Ⅲ排放标准的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。

二、主城区黄标车限行区域为内环快速路以内（含）所有道路以及渝都大道（人和
立交至双凤桥立交路段）。

三、从2013年9月1日起，每天7∶00至20∶00，禁止黄标车在限行区域行驶。从2014
年9月1日起，全天禁止黄标车在限行区域行驶。

四、对违规驶入限行区域的黄标车，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路交通安全法》《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和《重庆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》有关
规定依法查处。

五、本通告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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